
 

個案(部分)撮要: 

個案一： 

六個月打五份工 申請職津困難 

阿謙現時 29 歲，巴基斯坦裔，能說流利廣東話。阿謙與同為巴基斯裔的妻子，

育有四名年齡介乎一歲至八歲子女，一家六口居住在一個約 200呎的僭建單位，

月租 8800元。 

阿謙過去租屋時，曾經被業主/地產要求出示過去半個月的薪金證明，原因是業

主認為所有少數族裔都是「租霸」。阿謙又指，試過在搬遷前按租約要求，給予

業主/地產兩個月通知期，當時業主/地產回覆因二人屬於「朋友」關係，無需簽

名作實通知期。兩個月後，阿謙如期搬出，業主/地產卻稱無任何記錄，私下扣起

阿謙一個月約 7000 多元的按金。阿謙報警求助，但因無任何證據，最後不了了

之。阿謙指出，家庭經濟困難，被扣起按金後試過失眠。 

 

阿謙現時的居所有一半面積是僭建物，出現漏水、大量老鼠，喉管亂駁亦帶來強

烈異味，子女甚至因而作嘔。阿謙指出，少數族裔不熟悉社會資源，他最近才申

請公屋，上樓無期，故希望政府加建公屋及社會房屋大單位。 

 

阿謙續指，自己是一家經濟支柱，疫情後試過收入大跌至約 8,000元，現收入稍

為好轉至約 20,000元。阿謙希望盡量自力更生，拒領綜援，以成為子女的榜樣。

阿謙過去半年曾經從事保安、外賣、地盤、司機，有時每月工時超過 300小時，

完全合資格申請在職家庭津貼。阿謙認為，現時職津要求的文件繁複，若無社工

協助下，自己定必無法申領津貼，故希望政府簡化職津申請程序。 

 

個案二： 

缺乏文字支援 全家睡在地下 10年 

Ann現年 45歲，泰國裔，與中二來港(至今二、三十年)的丈夫育有兩名就讀小學

的子女，一家四口居住在面積約 150呎劏房，每月租金 5,800元。 

Ann及丈夫能說廣東話(丈夫中二來港，至今約二、三十年)，但因無法閱讀中文，



 

不熟悉政府資訊及援助。Ann 的丈夫從事飲食業，收入不穩，通常每月薪金約

18000元。Ann一家因經濟條件匱乏，全家過去十年一直睡在地上，以薄墊為床。 

Ann表示，希望在家指導子女功課，故試過努力學習閱讀中文，但因課程過於困

難，教學時快時慢，無法跟上進度，最終只能安排子女補習。扣除高昂補習費及

租金後，根本所剩無幾。 

Ann 在學校老師協助下，申請學生資助，「老師幫我填咗一次表，因為我唔係好

識睇中英文，所以就將份表格影印，照住手抄申請第二、第三次」。Ann 最近才

申請職津及劏房改善家居計劃，認為相關計劃可以緩和其經濟困難，「我阿女今

年十歲，瞓咗喺地下足足十年，佢有張新床覺得好開心」。 

Ann認為，政府應向少數族裔推廣在職家庭津貼，並設立有多種語言的資訊發布

平台，有助少數族裔融入社會。 

 

個案三： 

拒租嚴重 被迫支付 14個月按金 

蔡女士為巴基斯坦人，約 30歲，現與丈夫及一歲兒子同住，每月租金 8800元。 

蔡女士可以操流利廣東話，但同樣面對租屋困難，當她與地產在電話溝通時，一

切順利。但當蔡女士親身到訪地產鋪時，往往被拒租，數個月以來，蔡女士一直

面對類似情況。 

蔡女士續指，曾經遇過濫收租金、雜費經驗。有業主指出，因蔡女士是少數族裔，

故要求一次性收取 14 個月租金連按金，合共逾 120,000 元。蔡女士的丈夫從事

地盤，平均收入約 21000 元，最後向家人及朋友借錢處理。蔡女士指出，「我比

較好彩，香港有親戚朋友可以幫手，但好多少數族裔都面對住類似情況。比又無

錢比，唔比又冇租唔到樓住」。 

蔡女士表示，香港是國際化大都市，不論種裔、年齡，每個人都應該擁有平等機

會，希望政府能夠公平對待不同族商。 

現時懷孕的蔡女士表示，預產期在十月。新家庭成員在即，蔡女士感到期待之餘，

亦感到憂慮，因家庭成員由三變四，公屋輪時間勢必延長，故希望政府能興建更

多公屋及社會房屋大單位。 

 


